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8-085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美锦能源，证券代码：000723）于2018年3月2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原计划在2018年7月28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但因相关重组工作涉及标的较为复杂，交易方案的具

体细节仍需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进行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

司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组预案，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间做出的

承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拟于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开市起

复牌。复牌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并依据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相关风

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确定的标的资产为陆合集团下属煤焦行

业相关的7家子公司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成立日

期 

注 册

资本 

法

定

代

表

人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陆合

集团

持股

比例 

1 

山西陆合

集团恒泰

南庄煤业

有限公司 

2012 年

10月29

日 

5,000

万元 

高

国

龙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

洗选、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4% 

2 

山西陆合

集团基安

达煤业有

限公司 

2012 年

10月30

日 

5,000

万元 

杨

文

平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

销售；煤炭洗选加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3 

山西陆合

集团万安

煤业有限

公司 

2012 年

10月29

日 

5,000

万元 

李

金

良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4% 

4 

山西陆合

集团远中

焦化有限

公司 

2000 年

12月21

日 

15,00

0万元 

许

奇

云 

有限责任

公司（自

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 

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销:焦炭、

1,4-丁二醇;生产及销售:焦炭、

煤焦油、粗苯、硫酸铵、硫磺、

焦炉煤气;集装箱租赁服务;经销

:精煤(不单独设场经营);农作物

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0% 



5 

洪洞

县远达煤

炭储运有

限责任公

司 

2008 年

6 月 25

日 

6,000

万元 

徐

晨 

有限责任

公司（自

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 

煤炭零售经营；零售：精煤、焦

炭、中煤、钢材、五金、铁矿石

、稀土、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0% 

6 

洪洞县陆

合控爆有

限公司 

2011 年

10月27

日 

500 万

元 

李

建

国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工程爆破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7 

洪洞县陆

合物资供

应有限公

司 

2010 年

2 月 10

日 

1,000

万元 

龙

琦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机电设备维修；批发兼零售：精

煤、中煤、焦炭、润滑油、矿山

机电、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劳

保用品；吊车租赁；液压支架租

赁；刮板运输机租赁；企业管理

服务；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0% 

2、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标的资产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陆合集团股权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 40 

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 30 

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标的公司均为陆合集团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为上海

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灵宝矿

产品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陆合集团60%股权，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为

陆合集团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陆合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9月18日 

注册资本 116,6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顾施斌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批发兼零售:精煤、矿用材料、矿山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燃料油、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劳保用品、稀

土产品；煤炭新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峰矿业”）直接持有陆合

集团30%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持有陆合

集团30%股权，为陆合集团控股股东。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峰集团”）直接持有

云峰矿业49%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云峰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持有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21%股权，为云峰矿业控股股东。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上海绿地资产控股有限

公司、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云峰集团45.5%、34%

及20.5%的股权。 

上海绿地资产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及上海

市农业委员会，持股比例均为50%。 

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600606.SH）的子公司。 

（二）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初步计划为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等方式，具体交易方式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3月23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上海

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具体内容为公司以发行股份或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认购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

品有限公司、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

限公司不低于60%的股权，并整合重组行业内其他相关的优质资产。 

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亦可以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等方式，认购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其部分煤焦行业子公

司不低于60%的股权，并整合重组行业内其他相关的优质资产，初步

确定标的资产为7家子公司股权。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包括：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西



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目前，各

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

估等工作，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仍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中。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其他需要履行的有权部门的审批程序需要待本次交易的最终方

案确认后进行确认。本次交易方案确定后，交易进行或需取得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或

核准。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交易涉及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度报送

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及评估等

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公

司及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涉及的问题进行反复沟

通和审慎论证，并与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

司、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向投资者提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风险。 

三、继续推进本次重组的具体原因 

（一）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重组相

关各项工作，并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涉及的问题进行反复沟

通和审慎论证，同时各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尽职调查。但鉴于相关重组

工作涉及标的较为复杂，工作量较大，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与陆合集团的商务谈判亦尚在进行中，重组方案

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4

个月内按相关规定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信

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决定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二）本次交易可以扩大公司业务与资产，发挥协同效应，进一

步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鉴于此，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7月31日开市起复牌，并在股票复

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与陆合集团尚未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可能还将涉及其他主

管部门的审批。陆合集团的规模较大，审批程序复杂，交易双方就估

值对价仍在进一步磋商中。因此，公司股票复牌后虽继续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承诺 

公司承诺将在股票复牌后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筹划本次重组

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票复牌后，如果最终还是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

方案，导致最终决定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相关公告之日起至

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证券复牌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